
               

「延長元朗區社區會堂／社區中心的開放時間」計劃  
報告及 2020-2021 年度撥款申請  

 

背景  

 

為配合地區需要，元朗區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（地委會）於 2019 年 3

月 1 日的會議上通過，延長朗屏社區會堂、天耀社區中心及元朗市東社區會

堂開放時間至晚上 11 時。本報告旨在向地委會報告 2019-20 年度延長時段的

使用率，以及邀請委員考慮並通過 2020-21 年度撥款 59,000 元以推行上述計

劃。  

 

延長時段使用率  

 

(a) 朗屏社區會堂  

朗屏社區會堂可供租用的設施包括多用途禮堂及會議室。2019-20 年度共

錄得 10 宗延長開放時間申請。  

 

(b) 天耀社區中心  

天耀社區中心可供租用的設施包括多用途禮堂及會議室。2019-20 年度並

沒有延長開放時間申請。  

 

(b) 元朗市東社區會堂  

元朗市東社區會堂可供租用的設施包括多用途禮堂及會議室。2019-20 年

度並沒有開放時間申請。  

 

 

撥款申請  

 

雖然上述數字不高，但顧及團體使用延長時段的需要，現向委員會申

請於 2020-21 年度撥款 59,000 元以繼續推行上述計劃。有關財政預算如下：  

開支項目  預算開支 (元 ) (約 ) 

職員開支（包括薪金、強積金等等）1及

其他相關雜項開支（如電費等） 2  

59,000 

 

建議  

 

請元朗區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設施管理工作小組委員考慮通過上述

撥款申請。  

 

 

元朗民政事務處  

二零二零年十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職員支出約為 59,000 元（ ≈ $51.0 元 x1 .05 x365 小時 x3 間會堂／中心）。  
2  鑑於 2019-20 年度實際延長節數個案不多，預計 2020-21 年度職員支出的預算，已足夠

支付其他相關雜項的開支。  

  

地委會文件 2020／第 51 號 

(於 6.11.2020 會議討論) 


